
 彰化縣新民國小疑似生篩選機制及轉介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老師或家長轉介學生 

家長不同意鑑定（家長同意書） 家長同意鑑定（家長同意書） 

由其他資源協助:課後輔導、攜

手計畫、專輔教師團輔或個案

認輔等協助 

轉介前介入（導師/特教老師/科任老師） 

使用策略、補救教學、輔導室介入 

蒐集學生相關資料 

由資源班協助排課並接受相關

特殊教育服務 

經過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 

特教教師進行相關初篩測驗及標準測驗 

（3月、10月） 

送交彰化縣鑑輔會收件審查 

（4月、11月） 

鑑定為特殊生或疑似生 鑑定為非特殊生 

安置原班由學校加強相關輔導 


